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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 12 /2007 號  

 

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結果  

 

[註︰ 本通告應交︰ 

 (a)  各官立及資助中小學(包括資助特殊學校)

 的校監/校長  — 備辦；以及  
 (b)  各組主管 ─ 備考]   

 
 

摘要  

 本通告公布政府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結果，學校須讓所有教學

和非教學人員得悉本通告的內容。  

 
 

詳情  

2 .  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二年年終開始定期進行工作相關津貼檢

討。教育局在二零零三年完成第一輪檢討，並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

六年完成第二輪檢討。按公務員事務局的要求，教育局最近已完成第

三輪檢討。  

 
 

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結果  

發放給負責特殊教育職務並已完成認可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學人員的特

殊教育津貼 (即公務員制度內的額外職務津貼 )  

3 .  下列有關特殊教育津貼的安排繼續適用，這項安排會再作檢討： 

( a )  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新聘用教學人員及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尚未開始接受認可特殊教育訓練的現職教師，均
不會獲發放特殊教育津貼。這項安排適用於所有在特殊

班、加強輔導教學計劃、融合教育計劃和資助特殊學校任

教的教學人員 (以下簡稱特殊教育教學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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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至於現正領取特殊教育津貼或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正修
讀認可特殊教育課程的在職特殊教育教學人員，則須由二

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遵守下列安排：  

( i )   現正領取特殊教育津貼的特殊教育教學人員，包括資
助學校的一級校長，可繼續獲發放相等於實職薪金高

一個薪點的特殊教育津貼，但實職薪金與特殊教育津

貼的總數不得超過他們現時的薪級頂薪點 (下文第 ( i i )
分段所載明的情況除外 )；  

( i i )   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已達頂薪點的特殊教育教學人
員，可繼續獲發放相等於頂薪點高一個薪點的特殊教

育津貼；  

( i i i )   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修讀認可特殊教育課程的教學
人員，原則上可在成功完成有關課程後下一個學年的

九月開始，獲發放相等於實職薪金高一個薪點的特殊

教育津貼，但他們必須繼續出任特殊教育教學人員。

不過，他們的實職薪金和特殊教育津貼的總數，不得

超過他們的薪級頂薪點；及  

( i v )   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已領取其他責任津貼的特
殊教育教學人員，不會獲發放特殊教育津貼。  

 

( c )  對於現任的特殊教育教學人員，如在沒有中斷服務的情況

下轉往另一資助學校任職特殊教育教學人員，上文第  3 (b )
段的安排亦將適用，但其入職的職位必須  

( i )  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已經設立，或  

( i i )  因擴班而在二零零二 /零三學年後設立，或經教育局
明確允許職位持有者可繼續領取特殊教育津貼。  

 
 

小學校長 /副校長的責任津貼 (即公務員制度內的額外職務津貼 )  

4 .  ( a )  全職擔任小學校長職務的首席助理教席及高級助理教席職
級的教學人員的責任津貼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起停止

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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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全職擔任小學 校長職務的小學學位教師或助理教席職級

的教學人員，可繼續獲發責任津貼，但這項安排會在適當

的時候再作檢討。  
 

( c )  全職擔任小學副校長職務的小學學位教師或助理教席職

級的教學人員，在實施二零零七年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新副

校長職級前，可繼續獲發責任津貼。  
 

 

只發給資助學校教職員的津貼  

5 .  設有寄宿部的資助特殊學校和主流化實用中學的校長可繼續領

取宿舍責任津貼，但該項安排會再作檢討，而這些校長亦不得同時獲

發其他工作相關津貼，即因擔任校長工作而獲得的責任津貼和特殊教

育津貼。  

6 .  在收取 6 0 至 1 20 名寄宿生的主流化實用中學擔任舍監的總社會
工作助理或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所得的責任津貼將會保留，但該項津貼

會在適當的時候再作檢討。  

7 .  在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及 主 流 化 實 用 中 學 擔 任 副 舍 監 的 社 會 工 作 助

理，以及在資助特殊學校擔任宿舍家長主管的社會工作助理所得的責

任津貼將會保留，但該項津貼會在適當的時候再作檢討。  

 
 

向資助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停止發放或調減工作相關津貼須考

慮的合約問題  

8 .  一般而言，學校如需停止發放或調減工作相關津貼，應先審慎

考慮本身須履行的合約責任和有關法例，特別是規管私人僱傭合約的

《僱傭條例》。該條例訂有在雙方同意下修改合約條款及終止合約的條

文，以及訂明僱主的權責和僱員可享有的保障。  

9 .  若僱傭合約訂明，教職員的薪酬按照有關的資助則例 (包括但不
限於教育局不時發出的有關政府通告 /通函 )而釐定，便毋須在停止發放
或削減津貼前，先徵求有關教職員同意。  

1 0 .  若僱傭合約並無規定須參照有關的資助則例，或訂明工作相關

津貼有可能停止發放或削減，學校便須事先徵得個別受影響教職員同

意，才停止發放或削減工作相關津貼。學校如對《僱傭條例》有任何

疑問，應向勞工處勞資關係科查詢，或在有需要時尋求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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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若僱傭合約規定學校管理層須先徵得有關教職員同意才能停止

發放或削減工作相關津貼，而有關教職員表示不同意該等安排，學校

可考慮終止有關合約。終止合約時學校必須按照《僱傭條例》發放應

付的一切款項。學校可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4 5 / 99 號所載的指引和標準
表格，處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事宜。  

 

資助學校教學人員的新合約  

1 2 .  學校按照資助則例所述條款擬備新教師的聘書或與現職教師續

約時，須參考現行有關資助學校教師聘書的通函所載的聘書樣本和服

務條件。  

1 3 .  學校如認為舊有合約的條款令校方無法增加、減少、凍結或停

止發放工作相關津貼或其他酬金，便應予以檢討，並應在新僱傭合約

內適當修訂有關條款。  

 
 

查詢  

1 4 .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直接向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提出。  

 
 
 
 

教育局局長  
林樊潔芳代行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  


